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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本會為鼓勵國內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社圍關注海洋議題，發展海洋

社團，辦理海洋活動，特訂定本補助原則。

二丶本原則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（一）所稱海洋活動，指以海洋柑關之教育、保育、文化、藝術、產

業發展、法制等為主題之聚會活動。

（二）所稱社圍，指經學校核定成立之社團。

（三）所稱海洋社團，指經學校核定成立以海洋活動為主題之社團。

三、補助類別及對象：

（一）創社補助：

當年度成立之海洋社圍，得由學校向本會申請補助，作為創

社、輔助年度常態社務活動所需，每一社團補助經費以不超過

新臺幣五萬元為原則。

（二）才土矛夯；
、

舌重力市甫且力 ： 

非當年度成立之已現有海洋社團，得由學校向本會申請補助，

作為輔助年度常態社務活動所需，每一社團每年申請補助經費

以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。

（三）公共活動費：

學校各類社團，不限海洋社團，為辦理可供非圍員參與之海洋

活動，得由學校向本會申請補助，每一社團每年申請補助經費

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原則。

前項各類補助經費，如涉本會政策或業務推動重點 ，且經專案簽准

者，得不受補助金額之限制。

第一項各類補助經費，同一社團同一年度僅得擇一進行申靖。

四 、 補助案件之申請及核定：

（一）創社補助及社務活動補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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